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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就業能力

計畫

技術深化 學科強化 語言加強 就業銜接

出國精進著重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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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加強補助之多益目標及查核點(綠色箭頭)

112年 113年

3.前測、後測各補助一次報名費。
4.後測結束後即結束此獎助金之補助獎學金。

目標550分
或

多益500分+
修畢本校英文實務課程

1. 計劃期間於113年10月底多益需達到目標門檻。
2. 本計畫補助報名費兩次及多益獎學金。

114年

計畫實行開始 計畫結案



前測須於6月底前完成 多益前測及後測完成時間點
(均補助報名費)

112年

語文加強:選手多益獎學金補助(未參加過就學就業計畫)

後測須參加113年11月多益

113年

測驗名稱 分數級別

多益(TOEIC)成績 400 450 550 650 785 860 945

獎助金 8,000 9,000 10,000 11,000 12,000 13,000 14,000

1. 獎助金申請必須於該次TOEIC成績單寄送後一個月內提出,逾期不受理。
2. 後測結束後即結束此獎助金之補助。
3. 前測需於112年6月底前完成考試，後測需於113年11月底前完成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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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益前測補助時間開始

多益後測補助截止



前測須於6月底前完成 多益前測及後測完成時間點
(均補助報名費)

112年

語文加強:選手多益獎學金補助(已參加過就學就業計畫)

後測須參加113年11月多益

113年

測驗名稱 分數級別

多益(TOEIC)成績 400 450 550 650 785 860 945

獎助金 11,000 12,000 13,000 14,000

1. 獎助金申請必須於該次TOEIC成績單寄送後一個月內提出，逾期不受理。
2. 後測結束後即結束此獎助金之補助。
3. 已參加過前次就學就業精進計畫國手，本次多益獎學金將以前次多益最高分數作為獎學金申請基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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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出國精進: 未參加過108年就學就業精進計畫國手

最晚需於113年11月01日提出申請

113年

門檻(二擇一即可): 113年11月1日前
1. 多益達550分。
2. 多益500分+修畢本校英文實務課程。
(已參加過108年就學就業精進計畫國手多益須達600分。)

出國獎學金 每多1週的獎學金增額 停留點上限

3週以上至6週(限申請一次)
44,000 (亞洲, 前3週)

74,000 (非亞洲, 前3週)
8,000 不限

6週以上
68,000 (亞洲, 前6週)

98,000 (非亞洲, 前6週)
8,000 同一國家的二個城市

1. 每位同學領取出國精進獎學金總額上限為30萬元(不包括學雜費補助)。
2. 國外技術精進學雜費補助80%，上限10萬元。
3. 如學雜費已包括機票，則基本奬學金將扣除20,000(亞洲國家)/50,000(非亞洲國家)。如學雜費已包括生活費

(食/宿)，則基本獎學金扣除前述費用後，依供食扣20%、供宿扣70%之原則扣除。每多滿1週之獎助8,000元
也依相同原則扣除。

4. 註：出國前補助50%獎助金。回國後未達預期成果、未完成相關精進技術訓練或課程、未繳交技術精進訓練成果作品，將不予其它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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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技術精進補助範例
• 【情境範例】
王同學前往日本技術精進6週，技術精進課程學雜費台幣6萬元，
精進學校有供餐。

<補助辦法>
1-a.每週補助8,000元(共6週)。 8,000 x 6=48,000元。
1-b.含供食所以扣除20%的補助。 48,000 x 80%=38,400元。
2.國外精進學雜費六萬元<依辦法補助80%>。60,000 x 80%=48,000元。
3.亞洲國家機票補助20,000元。

• 補助獎學金總額=(1-b)+(2)+(3)=38,400+48,000+20,000=106,400元。



技術深化:

• 111年度技術深化補助(覈實核銷)包含：
• 材料費(需提出相關規劃，每人每年補助上限五萬，以實際核定為準，並
於核銷時繳交相關訓練成果)。

• 國內外競賽報名費(1年1次，上限1萬元)

• 國內競賽差旅費(1年1次，上限2萬元，依照不分系國內出差旅費辦法)

• 國內進修費(補助80%學雜費，不補助差旅費，上限8萬元)

•註：國內差旅費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相關連結如下，

•https://law.dgbas.gov.tw/LawContent.aspx?id=FL017585#lawmenu

•(本校首頁/行政單位/主計室/相關法規/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107年1月1日生效)

• 以上補助均會依同學執行本計畫的成果(包括語言能力、專業技術、
學科成績等)決定是否補助及補助金額。

https://law.dgbas.gov.tw/LawContent.aspx?id=FL017585#lawmenu


計畫補助申請相關附件

國手補助計畫

國內競賽

(有補助差旅費)

附件六_國內技術

精進競賽補助申

請表

附件七_國內出差

申請單(競賽前2周

繳交)

國內技術精進

附件八_國內技術

精進提案單

附件九_國內技術

精進提案成果報

告表



計畫執行期間內一定要做到的事

項目 說明

多益成績 113年12月底前(或畢業前)達到本校英文畢業門檻。(可修習本校英文課程抵免)

進修課程 參加至少1次國內相關技能課程。

技術精進 申請至少1次材料費補助並繳交成品。

技術課程 計畫所規畫之技術課程須修習至4學分。

指導選手 擔任無給職助教(或指導選手)每年至少20小時，共40小時。

實習活動 實習至少3個月(其中至少2個月要連續)。

國內外專家演講或
活動

參加計畫所主辦及指定的國際活動(例如國外業師演講, 短期課程, PBL課程等)至
少1次。參與國內相關業師開授的課程或演講或教學活動。

其它
配合業師撰寫技術精進規劃表及訓練。參與計畫要求的活動或考試並參加成果
發表、作品展示、海報影片等展示成果。



技術指導：機電整合國手蔡佳辰(左1)與學生進行技術傳承交流



技術指導證明



國內競賽：集體創作



國內競賽：集體創作



企業實習：外觀模型創作國手張雅涵於武漢企業焊接技術
實習歷程



企業實習：電氣裝配國手林諭敬於外商ABB艾波比股份有限
公司實習



成果發表：計畫期間將進行年度成果展



成果發表：計畫期間將進行年度成果展



多益考試報名資訊-請於六月底完成考試












